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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重大遗漏。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情况的说明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股票连续两个交易日（2021 年 4 月 8 日、

2021年 4月 9日）收盘价格涨幅偏离值累计超过 20%。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规定，属于
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

二、对重要问题的关注、核实情况说明
针对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情况，公司进行了自查，并向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就相关事

项进行了核实，现就有关情况说明如下：
(一) 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二) 公司未发现近期公共媒体报道了可能或已经对公司股票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未公开重

大信息；
(三) 公司近期生产经营情况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且未预计将要发生重大变化；
(四) 经核查，公司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项，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

事项；

(五) 经问询及核查， 公司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不存在关于公司的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事
项，亦不存在处于筹划阶段的重大事项；

(六) 经问询及核查， 公司之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在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期间未买卖本公司
股票；

(七) 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公平、公正、公开的信息披露原则的其他情形。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信息的说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本公司目前没有任何根据深交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

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深交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
的信息；公司前期披露的信息不存在需要更正、补充之处。

四、风险提示
1、经自查，公司不存在违反信息公平披露的情形。
2、 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为巨潮资讯网、《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的信息为准。
本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要求，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及时做好信息披露工

作。 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广东华锋新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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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00-16:40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
投资者可于 2021年 4月 14日（星期三）24:00前，将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至公

司投资者关系邮箱：zszq@stocke.com.cn，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重点回
答。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浙商证券”或“公司”）已于 2021 年 3 月 18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公司 2020年年度报告。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质
量的意见》（国发〔2020〕14号）及《浙江省国资委关于印发浙江省国有控股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行动实
施方案的通知》（浙国资发〔2021〕2号）要求，加强国有控股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同时便于广大投
资者更加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0年年度业绩、经营情况，公司根据浙江省国资委的统一安排，拟于
2021年 4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00-16:40召开业绩说明会。

一、说明会类型
业绩说明会通过网络互动方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0年年度业绩、经营情况、现金分红预案等事

项与投资者进行交流，并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会议召开时间：2021年 4月 15日（星期四）下午 14:00-16:40
（二）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
（三）网络直播地址：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参加人员
参加本次业绩说明会的人员包括公司总裁王青山先生、财务总监盛建龙先生、董事会秘书张晖先

生、浙商期货董事长胡军女士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投资者可于 2021年 4月 14日（星期三）24:00前，将感兴趣的问题通过电子邮件的形式发送

至公司投资者关系邮箱：zszq@stocke.com.cn，公司将在本次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重
点回答。

（二）投资者可于 2021 年 4 月 15 日（星期四）下午 14:00-16:40 通过互联网登陆上证路演中心网
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咨询方法
联系部门：董事会办公室
联系邮箱：zszq@stocke.com.cn
联系电话：0571-87001126
六、其他事项
投资者可自 2021 年 4 月 16 日起登录上证路演中心网站（http://roadshow.sseinfo.com）观看业绩说

明会的视频回放。
特此公告。

浙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 年 4 月 12 日

万辰生物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837.50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以下简
称“本次发行”）的申请已于 2020 年 10 月 28 日经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
核同意，并于 2021年 3月 10 日经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756 号文同意注册，本
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生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万辰生物”， 股票代码为
“300972”。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
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7.19元 /股，发行数量为
3,837.50万股，本次发行不进行老股转让，发行股份全部为新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
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
简称“公募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以下简称“养老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
（以下简称“企业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
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
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不安排向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资产
管理计划及其他外部投资者的战略配售。

依据本次发行价格，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战略配售。最终，本次发行
不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的差额 191.8750

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战略配售回拨后，本次发行网下发行数量为

2,743.850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1.50%，网上发行数量为 1,093.6500 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28.50%。最终网下、网上发行合计数量 3,837.50万股，网上及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网上、网下回拨情况确定。

根据《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
倍数为 9,556.36758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将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20%（767.50 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
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76.3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总
量的 51.5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1,861.15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总量 48.50%。回拨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中签率为 0.0178077961%，申购倍
数为 5,615.51804倍。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年 4月 8日（T+2日）结束。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

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

计，结果如下：
（一）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587,617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33,644,966.23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3,883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171,718.77
（二）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763,5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142,099,565.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
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
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
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
写限售期安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976,426 股， 占网下发行
总量的 10.00%，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5.15%。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3,883 股，包销金额为 171,718.77 元，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包销比例为 0.0622%。

2021年 4月 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余股包销资金与网上、
网下发行募集资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发行人将向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

构（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联系电话：010-85120190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民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福建万辰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
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尤安设计”、“发行人”或“公

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申请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
“深交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
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２０２１〕８３９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Ａ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
式，本次发行全部为新股，不转让老股。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信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
本次发行数量为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发行价格为１２０．８０元 ／股。 本次发行中网上发
行２０，０００，０００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１００％。

根据《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于２０２１年４月９日（Ｔ＋１日）在深圳
市罗湖区深南东路５０４５号深业中心３０８室主持了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
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
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
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４”位数 ８７３０

末“５”位数 ５９８６３、０９８６３、８７１４４

末“６”位数 ７８７００６

末“７”位数 ７４５１６５５、９４５１６５５、１４５１６５５、３４５１６５５、５４５１６５５、１４４１１２２、６４４１１２２

末“８”位数 ４３３６３２００、９３３６３２００、８７７１０３５９

末“９”位数 ２０６８２６２７３、１１３６５８３７７、０２５０４６４６３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４０，０００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５００股上
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Ａ股股票。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摇号中签后，应依据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２日（Ｔ＋２日）公告的
《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
价发行中签摇号结果公告》履行缴款义务，网上投资者缴款时，应遵守投资者
所在证券公司相关规定。 中签的投资者应确保其资金账户在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２日
（Ｔ＋２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后
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中签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当出现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时，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
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网上投资者连续１２个月内累计出现３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自
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６个月 （按１８０个自然日计算，
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
上申购。

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
配缴款通知。

发行人：上海尤安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安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２１年４月１２日

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之上市公告书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意， 本公司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股票将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 上市公告书全文和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招股说明书全文披露于中国证监会指定信息披露网站：

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中证网（www.cs.com.cn）、中国证券网（www.

cnstock.com）、证券时报网（www.stcn.com）、证券日报网（www.zqrb.cn）、经济参考网

（www.jjckb.cn），供投资者查阅。

一、上市概况

（一）股票简称：晓鸣股份

（二）股票代码：300967

（三）首次公开发行后总股本：187,506,000股

（四）首次公开发行股份数量：47,000,000股

二、风险提示

本公司股票将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市场上市，该市场具有较高的投资风

险。创业板公司具有创新投入大、新旧产业融合成功与否存在不确定性、尚处于成

长期、经营风险高、业绩不稳定、退市风险高等特点，投资者面临较大的市场风险。

投资者应充分了解创业板市场的投资风险及本公司所披露的风险因素，审慎作出

投资决定。

三、联系方式

（一）发行人的联系方式

发行人：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创业街 36号

联系人：杜建峰

电话：0951-3066628

传真：0951-3066628

（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及保荐代表人的联系方式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复兴门外大街 A2号中化大厦八层

保荐代表人：袁宗、杜国文

电话：010-56177253、010-56177255

发行人：宁夏晓鸣农牧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西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月 12日

重要提示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公司” 或

“百龙创园”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31, 800, 000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
（以下简称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
［2021］1010 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人 （主承销商） 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
“中德证券” 、“保荐人（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31, 800, 000 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 25.08% 。 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 19, 080, 000�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60.00% ；网上初始发行数量
为 12, 720, 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40.00%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14.62 元 /股。

百龙创园 2021 年 4 月 9 日（T 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网上
定价发行“百龙创园” A 股股票 12, 720, 000 股。

一、网上申购情况及网上发行初步中签率
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提供的数据， 本次网上发行有效申购户数为

14 , 769 , 664 户，有效申购股数为 106 , 649 , 231 , 000 股，网上发行初步
中签率为 0 .01192695% 。 配号总数为 106 , 649 , 231 个， 号码范围为
100, 000, 000, 000�–100, 106, 649, 230。

二、回拨机制实施、发行结构及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
根据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发行公

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8, 384.37 倍，高于 150
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
行数量为 3, 180, 000 股，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10%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28, 620, 0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0% 。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
中签率为 0.02683564% 。

三、网上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定于 2021 年 4 月 12 日（T+1 日）上午

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上申
购的摇号抽签，并将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T+2 日）在《中国证券报》、《上
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公布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此外，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申购、缴款等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
于 2021 年 4 月 13 日（T+2 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以下简称“《网下发
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2021 年 4 月 13 日 （T+2 日）
16: 00 前，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获配数量，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
金。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
签结果公告》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1 年 4 月 13 日
（T+2 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
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人（主承销商）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

行数量的 70%时，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
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
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 12 个月内累计出
现 3 次中签但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
购的次日起 6 个月（按 180 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
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发行人：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21 年 4 月 12 日

山东百龙创园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申购情况及中签率公告

保荐人（主承销商）：中德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定价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特别提示

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祥源新材”、“发行人”或“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17,974,514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并在创业板上市的申请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2021]838 号文予以注册。

本次发行采用网上按市值申购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直接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的方式，

全部为新股，不安排老股转让。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华林证券”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发行数

量为 17,974,514 股，发行价格为 32.77 元 / 股。本次发行网上发行 17,974,500

股，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99.9999%，未达深市新股网上申购单位 500 股的余股 14

股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

根据《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和发行人于 2021 年 4 月 9 日（T+1

日）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5045 号深业中心 308 室主持了湖北祥源新

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定价发行摇号抽

签仪式。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

下进行并公证。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7035
末“5”位数 27847 77847
末“6”位数 579826 779826 979826 179826 379826 391944

末“7”位数 7253151 8503151 9753151 1003151 2253151 3503151 4753151
6003151

末“8”位数 18049917 43049917 68049917 93049917
末“9”位数 206854041 057982982

凡参与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申购祥源新材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

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 35,949 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

购 500 股祥源新材 A 股股票。

发行人：湖北祥源新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华林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4�月 12�日

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立高食品” 或“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4,234.00万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以下简称“深交所”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委员审议通过，并已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
意注册（证监许可[2021]489号）。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为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信建投证券”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发行人的股票简称为“立高
食品” ，股票代码为“300973”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协商确定本次股票发行价格为 28.28 元 / 股，发行数量为
4,234.00 万股，全部为新股发行，无老股转让。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
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
资基金、全国社会保障基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
年金基金和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孰低
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投资者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
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组成，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423.40 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10.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11.7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下
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A 股股份和非限售
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 2,730.95 万股，占扣除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71.67%；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 1,079.65 万股，占扣除战略配售数
量后发行数量的 28.33%。根据《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
行公告》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9,664.75765 倍，高于 100 倍，发行人
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将 762.15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回拨机制启动
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1,968.80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51.67%；网上
最终发行数量为 1,841.80 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48.33%。回拨机制启
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0.0176509673%。

本次发行的网上网下认购缴款工作已于 2021 年 4 月 8 日（T+2 日）结束。具体情况如
下：

一、新股认购情况统计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根据深交所和中国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

“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提供的数据，对本次网上、网下发行的新股认购情况进行了统计，结

果如下：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高于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

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社保基金、养老金、企业年金基金、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
的孰低值，故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无需参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组成，具体为中信建投立高食品 1 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中信建投立
高食品 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发行人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
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423.40 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10.00%，初始战略配售与最
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 211.70万股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 2021年 3月 30日（T-4 日），战略投资者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根据发行人与
战略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号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中信建投立高食品 1 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4,022,671 113,761,135.88 12个月

2 中信建投立高食品 2 号战略配
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1,329 5,976,384.12 12个月

合计 4,234,000 119,737,520.00

注：中信建投立高食品 1号战略配售、中信建投立高食品 2 号战略配售的参与人姓名、职
务、是否为发行人董监高、认购金额与比例等情况详见附表一。

（二）网上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8,389,206
2、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20,046,745.68
3、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28,794
4、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814,294.32
（三）网下新股认购情况
1、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股）：19,688,000

2、网下投资者缴款认购的金额（元）：556,776,640.00
3、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数量（股）：0
4、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金额（元）：0
二、网下比例限售情况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其获配股票数量的 10%（向上取

整计算）限售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 6 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股
票中，90%的股份无限售期， 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10%的股份
限售期为 6个月，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
排，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本次发行中网下比例限售 6 个月的股份数量为 1,972,577 股， 约占网下发行总量的
10.02%，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发行股票量的 5.18%，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4.66%。

三、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情况
网上、网下投资者放弃认购股数全部由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包销股份的数量为 28,794 股，包销金额为 814,294.32 元。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包销股份
的数量，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的发行股票量的 0.08%，约占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总量的
0.07%。

2021年 4月 12日（T+4日），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将包销资金与网下、网上发行募集资
金扣除保荐承销费后一起划给发行人。 发行人向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提交股份登记申请，将
包销股份登记至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指定证券账户。

四、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网上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发行结果如有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

销商）联系。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联系电话：010-86451545、010-86451546
发行人：立高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 4 月 12 日

附表一：
中信建投立高食品 1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信息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
人董监高

认购资管计划金
额（万元） 持有份额比例

1 彭裕辉 董事长、总经理 是 5,500.00 28.95%
2 赵松涛 董事、副总经理 是 4,100.00 21.58%
3 彭永成 技术顾问 否 500.00 2.63%
4 陈和军 董事、副总经理、子公司总经理 是 2,300.00 12.11%
5 宁宗峰 监事、子公司总经理 是 2,100.00 11.05%
6 龙望志 董事会秘书、副总经理 是 2,700.00 14.21%
7 周颖 销售总监 是 800.00 4.21%
8 彭岗 行政总监 是 600.00 3.16%
9 郑卫平 研发总监 是 400.00 2.11%

合计 19,000.00 100.00%

中信建投立高食品 2号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委托人信息统计表

序号 姓名 职务 是否为发行
人董监高

认购资管计划金
额（万元） 持有份额比例

1 刘广华 大区总监 否 150.00 15.00%
2 谢滕 休闲事业部产品经理 否 100.00 10.00%
3 梁新庄 华北研发中心研发总监 否 100.00 10.00%
4 李万军 大区总监 否 100.00 10.00%
5 吴玲 大区经理 否 100.00 10.00%
6 刘宇 财务总监 是 150.00 15.00%

7 黄少坚 子公司营销中心一部烘焙事业
一部销售总监 否 100.00 10.00%

8 黄盛雄 子公司营销中心副总经理 否 100.00 10.00%
9 俞林海 子公司营销中心三部副总经理 否 100.00 10.00%

合计 1,000.00 100.00%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